附件1
学校新冠肺炎防控监督检查要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要点。
一、应急响应组织管理情况
是否成立了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应急响应领导小组，明确具体部门和人员职责；是否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是否制定完善传染病疫情报告、晨午检、学生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复课证明查验、通风消毒等制度。
二、学校自查重点检查内容
1.是否开展师生健康排查，掌握全校师生员工（含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和行程动向，了解其外出史、接触史等生活轨迹的关键信息，根据排查情况，密切跟踪重点关注人群，提出返校时限要求。
2.是否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学校要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方面的健康教育工作，收集、整理、制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知识及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平台输送健康教育信息，指导广大师生及家长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知识，稳定师生思想情绪，科学防控。引导师生假期特别是开学前两周应尽量居家，减少走亲访友，聚会聚餐，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
3.是否开展学校环境整治活动，加强校园内教室、宿舍等学生重要集聚场所和厕所、卫生间的保洁和消毒，彻底清理卫生死角。
4.是否做好防控物资储备，包括口罩、手套、红外测温仪、洗手液、手消毒液、消毒剂、消毒设施等。
5.开学前的生活饮用水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饮水设备等各类学生供水饮水设施，开学前按要求清洗消毒，并经水质监测合格方可供水（需要提供一年内的有效检测报告）。
6.是否预设隔离设施，配备观察场所对可疑师生予以隔离，具备与健康师生保持距离的条件。
7.学校（主要指普通高等学校）对寒假期间未离校的学生是否采取了防控措施，包括宣传教育，症状监测（体温超过37.3℃），重点管理（管控），疑似或确诊病例的排查、消毒隔离措施、疫情报告、因病追踪等。
8.学校（主要指普通高等学校）对寒假期间提前返校的学生是否采取了防控措施，包括疫区（接触史）排查，隔离观察，健康监测管理（启动健康监测及健康状况每日报告制度），宣传教育，症状监测（体温超过37.3℃）的重点管理（管控），疑似或确诊病例的排查、消毒隔离措施、疫情报告、因病追踪等。
三、联合督查重点检查内容
1.是否组织校医、保健老师及各部门负责人员培训预案制度等防控要求，学习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相关文件精神和防控知识。
2.是否对回校师生全覆盖登记排查疫情严重地区（尤其武汉市）旅居史、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史等，根据排查情况，是否按要求管理。
3.是否落实晨午检（或晚检）制度，开展每日两次体温监测，体温超过37.3℃的发热者，是否及时送医及隔离。
4.是否严格开展因病缺课登记追踪。
5.是否按要求开展预防性消毒工作，加强对重点区域的管理。在属地疾控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加强重点场所通风消毒，对教室、宿舍、图书馆、活动中心、食堂、礼堂、教师办公室、洗手间等活动区域，加强通风清洁及必要的消毒，原则上禁止使用中央空调（如必须使用按照公共场所专业相关要求管理）。有条件者安装机械通风设施，无条件者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学校做好校医院（室）、食堂、卫生间等重点环节的预防性消毒和接触频次高的物体表面（如电梯、门把手、课桌椅表面等）的消毒工作，在卫生间、洗手池配备洗手液或手消毒剂。公共上课场所（如音乐室、舞蹈室、电脑室）要求一批学生进去消毒一次。
6.开学后的生活饮用水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重点做好对自备水源的防护，做好供水设施（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饮水设备的清洁、消毒维护工作。
7.是否开展健康教育，把学生入学第一课安排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讲座，引导师生增强自我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按要求戴口罩，落实手部卫生（采取学校洗手池张贴洗手要求等措施）。
8.是否采取了减少不必要的校内各种大型师生集会和大型会议等活动措施。
9.学校内设医疗机构是否启动了疫情响应的相关工作，医疗废物管理是否符合“国家卫健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
四、发生疫情时的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1.发现师生员工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是否在做好防护基础上及时协助组织送医就诊。
2.发生疑似或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患者，是否做好疫情报告，立即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bookmark: _GoBack]3.是否落实疫情处置防控措施（包括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调查、采样、密切接触者筛查、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反映有关情况。对密切接触者，有学生、教职工宿舍的学校是否安排相对独立的指定场所开展隔离或集中医学观察，并与密接管理人员取得联系，掌握学生健康随访情况和解除日期，符合解除条件后方可返校）。
4.师生员工病愈后，返校是否查验复课证明。
5.是否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做好重点场所和物品的终末消毒。
五、其他方面
学校内涉及医疗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等专业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内容，按照相关专业工作要求进行监督检查。


